
進口經鉻化砷酸銅(CCA)處理之木材貨品填報及登錄文件填表須知 

一、 進口商於進口經鉻化砷酸銅（CCA）處理之木材貨品時，請填寫下列文件並檢附相

關資料，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登錄： 

（一） 進口經鉻化砷酸銅（CCA）處理之木材貨品填報文件乙份（附表一）。 

（二） 進口經鉻化砷酸銅（CCA）處理之木材貨品登錄文件一式三份（附表二）。 

二、 請以打字或正楷填寫填報及登錄文件（附表一及附表二）中①至⑫欄位，並檢附

進口商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、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進口報單影本等資料

（影本資料請逕以 A4 紙張大小檢附，無須黏貼，並請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）。 

三、 各項欄位資料應詳實填寫，如無法將上述文件送環保署登錄時一併檢附進口報單影

本，請於進關後二週內將文件補送環保署，以資核對；進口報單資料如與原文件資

料不同時，亦請提出說明。 

四、 分批進口木材貨品，請分批填寫填報及登錄文件。 

五、 各欄位之填寫說明如下： 

欄位 欄位名稱 填    寫    說    明 

① 進口商 填寫進口商之中英文名稱，於進口商蓋章處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。 

② 統一編號 
1. 進口商之統一編號（需與營利事業登記證相符）。 

2. 如為個人，請填寫身分證號碼。 

③ 地址及電話 進口商之地址及電話。 

④ 生產國別 

1. 應填貨物之生產國名或地名。 

2. 右上方格請填國家代碼，請依「通關作業及統計代碼」 

   手冊規定代碼填註。 

⑤ 輸入口岸 係填貨物最終輸入口岸之名稱。 

⑥ 賣方國家 

1. 係填寫國外報價廠商所在之國名或地名。 

2. 右上方格請填國家代碼，請依「通關作業及統計代碼」 

   手冊規定代碼填註。 

⑦ 項次 
進口貨品超過一項以上時，不論 C.C.C.號列是否相同，均應項次欄

下冠以 1,2,3….，並分別對齊貨品名稱及 C.C.C.號列。 

⑧ 

貨品名稱、規

格、廠牌或廠

名等 

1. 貨品名稱應繕打中文或英文。 

2. 貨品規格係指長短、大小、等級等。 

3. 貨品名稱欄如不敷填寫，請以貨品文件續頁繼續填寫，續頁上端

請註明共幾頁及第幾頁（除最後一頁，可不繕打共幾頁數），並

分別附於附表一及附表二之後。 

⑨ 
商品分類號列

及檢查號碼 

指進出口貨品分類表內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 CCC CODE 十

位碼及檢查號碼。 

⑩ 數量 指進口之數量。 

⑪ 單位 單位代碼請依「通關作業及統計代碼」手冊規定填註。 

⑫ 目的用途 請勾選使用之用途（可複選），選其他者請以文字簡要說明。 

⑬ 

文件號碼、發

文日期、發文

字號 

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填寫 

 


